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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响应文件

一、企业营业执照（加盖公章）










































二、响应函
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五汽车分公司：
我单位                     参加贵方组织的2025年杭州公交集团汽五分公司便携平板电脑采购项目的有关活动，并对此项目采购进行响应。为此：
1、我方同意遵守本响应文件中的承诺且在响应文件有效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2、我方承诺响应文件有效期从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     天，不少于采购文件中载明的响应文件有效期（从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天），如果在响应文件有效期内撤销响应文件，我方将承担采购人损失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3、我方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该项采购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若贵方需要，我方愿意提供我方作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
4、我方已详细阅读全部采购文件，包括补充文件(如果有)以及全部采购资料和相关附件，并已了解我公司在采购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
5、我公司理解并接受采购文件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同意此次采购文件中的各项内容，并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采购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等。
6、本公司如中标，保证按照响应文件的承诺与贵方签订合同。否则，我方将承担采购人损失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7、我方承诺本次响应提供的资料是真实的、合法的，如发现以下任一情况，同意取消我方中标资格：
a)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b)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响应人的；
c)与采购人、其它响应人恶意串通的；
d)向采购人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8、我方承诺，未经采购人事先书面同意，不将从采购人处获得的采购文件以及有关资料全部或部分向第三方披露、泄露或许可第三方使用。否则，我方将承担采购人损失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9、我方承诺，无论中标与否，所有跟项目相关的文档均应妥善保管，严禁在互联网、报刊、电视等公共媒体上公开发表。否则，我方将承担采购人损失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10、我方承诺，若中标，如有需要，将与业主方签订保密协议（或保密承诺书），严格执行相关材料保密制度。

响应人名称（公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187912195]三、报价函

项目名称：2025年杭州公交集团汽五分公司便携平板电脑采购项目
报价单位（盖章）：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最高
限价
	总价
（含税）
	备注

	华为擎云 C5 (第2代) 
BTKZ-AL00平板电脑
	台
	20
	40000元
	
	



注： 1、报价包括税费及完成本项目的一切费用；
2、报价函若有分页，请加盖骑缝章；
3、报价有效期30天。

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姓名)系（响应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特此证明。


响应人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面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反面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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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五汽车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授权        为全权代表，参加贵方组织的杭州公交集团汽五分公司便携平板电脑采购项目询价活动，全权处理参加询价活动中的一切事宜。


响应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
授权代表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        务:
邮        编:
详细通讯地址:
传        真:
电        话: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反面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面复印件













六、供应商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资料
（格式供应商自拟）

























响应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